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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住環境差，土地供應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 過去十多年，特區政府作了不少

研究如何增加土地供應方案。 在推動不同方案時，往往遇上不同法例下的要求，把

地方改變成可以建造房屋需要數十年的光景，其中城市規劃條例和環境保護條例所需

要的時間比較長。 

在土地規劃過程中，一般分三階段讓公眾參與，第一階段收集意見和市民要求，第二

階段是在初步規劃方案後徵求公眾意見，第三階段則讓公眾敲定規劃方案。 筆者曾

參與多次土地供應相關的公眾參與活動，在每個階段公眾參與活動中，市民對該發展

規劃所表達的意見類同，基本上是提出相同的。 因此曾於 2021 年提出把現行三階段

的公眾參與改為一階段公眾諮詢已經足夠。 並刊登在 2021 年 9 月 11 日文彙報⎾推動

粵港融合   發展經濟民生⏌的文章中。  

香港特區政府在 2022 年 3 月提出精簡於發展相關的法定程式之法例修訂建議，作為

整體加快土地供應策略當中的一環，以滿足社會就可發展用地的持續需求，使土地能

作房屋及其他有利社區發展的用途，並在 2022 年 3 月 22 日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討論。 我們喜迎法例修訂建議中有相同的考慮，建議把《城市規劃條例》多輪接受

申述及意見的步驟合而為一，在整套製圖過程中只邀請公眾作一輪的申述，從而縮短

相對冗長的安排，以便加快城市規劃條例所需時間。  

香港的《環境保護條例》在 1998 年 4 月 1 日實施。 工程界社促會於 2013 年向香港建

造商會⎾公共政策研究基金⏌申請資助，進行⎾環境評估條例⏌對建造業的影響研

究。 我們訪問工程承建商和顧問公司的相關人員對應用條例的意見和改善地方，並

翻查一些西方國家、中國內地、台灣地區、星加坡和香港等地方的環境評估條例。 

其中只有香港的《環境保護條例》中在審批環境評估報告前有 30 天公眾查閱的步

驟，是最公開得的環境評估條例。 研究結果在 2014 年 2 月 2 日在香港建造商會召開

記者會彙報，到訪報社在翌日有報導。  

在討論精簡環境保護條例中，我們支持環境局在環境事務委員會介紹建議設立開放的

中央環境資料庫，優化資源使用，改善環境影響評估質素和透明度，同時可以縮短在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前製作基準數據的時間，加快所需時間。 

與發展相關的法定程式需要一段頗長時間完成，除了縮短程序時間，一些條例是可以

同時進行的。 另外一些工程需要較長時間來完成，例如填海工程需要時間讓土地鞏

固，我們認為可以在初步規劃和各項影響評估報告完成後便可以開始，至於最終規劃

方案對各項影響評估是不會有太大變化的。 

工程界社促會希望立法會能通過精簡與發展相關的法規程式之法例修訂，縮短土地供

應時間，使土地能盡快作房屋及其他社區和經濟發展用途。 

（1037字） 

立法會 CB(1)326/2022(10)號文件






